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陈怀荣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张建明声明

：

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１６，３１８，２５９．３０ １０１，９１２，３３６．２０ １４．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８７６，４８１．５９ ４，０２７，４９４．７７ －３．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２７，７８５．０８ １，１５１，１２１．５３ ９３．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０２１，３５４．３９ －３，３４１，２９５．３８ １７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０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３６，７５９，６０２．１７ １，０３５，９２８，２８５．４４ ０．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７８７，７６６，３１６．４２ ７８１，８２５，９５７．７３ ０．７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１，２５７，０６４．７６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３３，６００．００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０．００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９２，６７１．２３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４１，３５３．５２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５，９９３．００

合计

１，６４８，６９６．５１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

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９

，

３９１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

如有

）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怀荣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８３％ ４６

，

７７８

，

２４０ ３５

，

０８３

，

６８０

质押

１４

，

４４９

，

９００

吕桂芹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１７％ ４４

，

５４５

，

６４９ ３３

，

４０９

，

２３７

程辉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２９％ ３４

，

７９３

，

２８３ ２６

，

０９４

，

９６２

任京建 境内自然人

９．０５％ ３０

，

５８７

，

２２８ ２２

，

９４０

，

４２１

张淑玉 境内自然人

８．３３％ ２８

，

１７６

，

６７６ ２１

，

１３２

，

５０７

陈怀奎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３％ ６

，

５２７

，

３２５ ４

，

８９５

，

４９４

王志广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９％ ６

，

３９８

，

５７９ ０

靳发斌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３％ ５

，

１８２

，

３４９ ３

，

８８６

，

７６２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８％ ４

，

６６６

，

９００ ０

张文泽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３％ ４

，

５０３

，

４２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怀荣

１１

，

６９４

，

５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６９４

，

５６０

吕桂芹

１１

，

１３６

，

４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１３６

，

４１２

程辉

８

，

６９８

，

３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６９８

，

３２１

任京建

７

，

６４６

，

８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６４６

，

８０７

张淑玉

７

，

０４４

，

１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０４４

，

１６９

王志广

６

，

３９８

，

５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９８

，

５７９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６６６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６６

，

９００

张文泽

４

，

５０３

，

４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０３

，

４２０

高华

－

汇丰

－ＧＯＬＤＭＡＮ

，

ＳＡＣＨＳ ＆ ＣＯ． ３

，

１１２

，

８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１２

，

８４２

陆平

２

，

９８０

，

０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８０

，

００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

，

陈怀荣先生

、

吕桂芹女士

、

任京建先生

、

程辉先生

、

张淑玉女士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除以

上情况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幅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２，８０５，６９０．００ １，８０８，３２８．１９ ５５．１５％

本期收到承兑汇票回款较多

预付款项

２０，１５８，８２３．０８ ８，０３２，３７２．６４ １５０．９７％

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４８５，８８４．０７ ８，５２６，５６９．２４ －７０．８５％

收回

６００

万元理财投资款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５，９３７，５２７．０２ １０，２１４，５３０．９４ ５６．０３％

厂房出租面积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６，５７５，１４８．９７ ４，４４０，１１７．９９ ４８．０９％

工程预付款增加

应付票据

１６，９４２，４２５．００ ３０，７４０，９０７．００ －４４．８９％

本期兑付部分应付票据

预收款项

６，５００，１８１．５３ ２，２９８，３０５．７０ １８２．８２％

公司本部预收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７，６８３，８５９．７２ ５，０４４，６９５．９１ ５２．３２％

母公司应交增值税较年初增加

应付利息

８４３，３０４．４３ ４２８，４９０．０３ ９６．８１％

民生银行贷款计提利息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４，８７０，１９８．８３ －１００．００％

本期泰国公司偿还银行借款

７５

万美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１，１６４，９１７．１８ ２，１８４，４５４．８３ －４６．６７％

汇兑损失减少

营业外收入

１，６８７，５８８．１７ ３，４５８，７５１．８３ －５１．２１％

本期确认的政府补贴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 去年同期 增幅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０２１，３５４．３９ －３，３４１，２９５．３８ －１７０．００％

本期购买货物支付的货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４２，９３８．１８ －５，９０５，９４９．１８ ６２．０２％

收回理财投资

６００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７，０３３．６７ ２９，９１３，６７７．４８ －９９．５８％

借款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６３７，９５３．７１ －１，０２６，７３１．２２ ３７．８７％

本期汇兑损失减少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

实

际控制人陈怀

荣先生

、

吕桂

芹女士

、

程辉

先生

、

任京建

先生

、

张淑玉

女士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

、

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

实际控制人陈

怀荣先生

、

吕桂芹女士

、

任京建先生

、

程辉先生

、

张淑玉女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签署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书

》，

作出如下承诺

：

其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本

公司实际经营范围相同或相似而构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

也不代表任

何第三方成立

、

发展

、

参与

、

协助任何

企业与本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

争

；

不利用从本公司获取的信息从事

、

直接或间接参与与本公司相竞争的活

动

，

并承诺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

害本公司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

公司

持股

５％

以上股

东

、

实际控制人

陈怀荣先生

、

吕

桂芹女士

、

任京

建先生

、

程辉先

生

、

张淑玉女士

均严格遵守承

诺

，

未发生与公

司同业竞争的情

形

。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

、

控股股东

陈怀荣先生

、

吕桂芹女士

、

程辉先生

、

任

京建先生

、

张

淑玉女士

、

董

事

、

总经理靳

发斌先生

、

监

事陈怀奎先生

增持公司股票

及六个月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

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陈怀荣先

生

、

吕桂芹女士

、

程辉先生

、

任京建先

生

、

张淑玉女士及董事

、

总经理靳发斌

先生

、

监事陈怀奎先生等七人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六个月内增持本公司股

票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其

中

，

在近六个月内曾减持公司股票的

吕桂芹女士

、

任京建先生

、

张淑玉女

士

、

靳发斌先生

、

陈怀奎先生承诺

，

本

人增持公司股票金额不少于本人在近

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金额的

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

，

承诺人通过

证券公司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或本

人证券账户以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

２，

２７１，１０６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６７％，

增持金额

２０，０３５，１９７．１７

元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在指定媒体披露

的相关公告

，

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６－

００１。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

元

）

１，２６１．８２

至

１，８９２．７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５７７．２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６

年市场竞争依然激烈

，

从一季度经营情况看

，

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

但比

２０１５

年四

季度情况有明显好转

，

预计

２０１６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 ｉｒｃｓ．ｐ５ｗ．ｎｅｔ ／

ｉｒｃｓ ／ ｓｓｇ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ｒｍｅｓ．ｄｏ？ｓｔｏｃｋｃｏｄｅ＝００２２８２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 ｉｒｃｓ．ｐ５ｗ．ｎｅｔ ／

ｉｒｃｓ ／ ｓｓｇ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ｒｍｅｓ．ｄｏ？ｓｔｏｃｋｃｏｄｅ＝００２２８２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８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 ｉｒｃｓ．ｐ５ｗ．ｎｅｔ ／

ｉｒｃｓ ／ ｓｓｇ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ｒｍｅｓ．ｄｏ？ｓｔｏｃｋｃｏｄｅ＝００２２８２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 ｉｒｃｓ．ｐ５ｗ．ｎｅｔ ／

ｉｒｃｓ ／ ｓｓｇ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ｒｍｅｓ．ｄｏ？ｓｔｏｃｋｃｏｄｅ＝００２２８２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 ｉｒｃｓ．ｐ５ｗ．ｎｅｔ ／

ｉｒｃｓ ／ ｓｓｇ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ｒｍｅｓ．ｄｏ？ｓｔｏｃｋｃｏｄｅ＝００２２８２

董事长:陈怀荣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282� � �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2016-020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

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全文及正文

（

以下简称

“

季报

”）。

由于

工作人员疏忽

，

季报

“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之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

中

“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

中部分股东的

“

持有有

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

信息披露错误

，

现更正如下

：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

股

）

更正前 更正后

吕桂芹

３４，１５９，２３７ ３３，４０９，２３７

任京建

２３，９１５，４２０ ２２，９４０，４２１

张淑玉

２１，８８１，８８８ ２１，１３２，５０７

靳发斌

４，６２１，７６２ ３，８８６，７６２

除上述内容更正以外

，

季报披露的其他内容不变

。

更正后的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

》

正文将于同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

告

》

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对上述季报信息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上接 B177版)

� � � �

根据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要求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

本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后

，

即批准开设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

实行专户存储

，

保证专

款专用

。

同时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

同意

公司在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城南支行新增一个募集资金专户

，

同时

，

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城南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建邺支行新增一个募集资金专户

，

同时

，

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

银行南京分行建邺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

考虑到募集资金的结算和管理的便利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注销在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城南支行设

立的超募资金专户

，

并将该专户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后的本金及收益全部转入公司在徽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存储

。

公司与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城南支行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同时终止

。

三

、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８

，

４８４．０７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１８

，

３１７．４４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９

，

０７５．８２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９

，

０７５．８２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４２

，

２８２．９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７．６６％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中国制造网电子商务平

台升级

是

７

，

８１７．９０ １３

，

８３３．６５ ０．００ １

，

７９３．８８ １２．９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否 否

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 是

９

，

２１８．４０ １４２．５８ ０．００ １４２．５８

项目终止 项目终止

０．００

否 是

中国制造网客户服务支

持中心

是

６

，

３２２．９０ ２２

，

３７６．３１ ０．００ ２７．１６ ０．１２％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否 否

焦点科技研究中心 是

７

，

８７７．８０ ２６

，

１９０．８３ ８８０．６５ ４

，

２７５．７７ １６．３３％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１

，

２３７．００ ６２

，

５４３．３７ ８８０．６５ ６

，

２３９．３９ － － ０．０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设立新一站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否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８０３．７４

否 否

设立文笔网路科技有限

公司

否

６

，

０００ ５

，

３２２．０４ ０ ５

，

３２２．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３９．１６

否 否

增资中国制造网有限公

司

否

１

，

５００ １

，

４３０ ０ １

，

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９４．０１

否 否

设 立 并 增 资

Ｆｏｃ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ＵＳＡ

）

Ｉｎｃ．

否

４

，

９９３．２ １９

，

２７９．１２ １３

，

９４１．３８ １５

，

７９６．０６ ８１．９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２３６．５５

否 否

收购

ＤＯＢＡ

，

Ｉｎｃ．

否

３

，

６７９．５２ ３

，

６７９．５２ ３

，

４９５．４１ ３

，

４９５．４１ ９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１８．７８

否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２６

，

１７２．７２ ３９

，

７１０．６８ １７

，

４３６．７９ ３６

，

０４３．５１ － － －３

，

６９２．２４ － －

合计

－ ５７

，

４０９．７２ １０２

，

２５４．０５ １８

，

３１７．４４ ４２

，

２８２．９ － － －３

，

６９２．２４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由于新置换土地的招拍挂所需时间较长，程序繁琐，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计划与原有募投项目建设用地进行置换的

南京高新开发区土地才完成招拍挂程序，取得土地证。同时，由于大厦建设在开工前需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审批手续和准备工

作，包括项目立项，申请土地证，各类方案、报告的审查、审批与备案，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工程施工许可证，因此 ，导致整个

募投项目进度落后于原计划。

截止目前， 焦点科技大厦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正式开始土方施工， 经公司对项目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测

算，“焦点科技大厦”预计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工。因此，“中国制造网电子商务平台升级”、“中国制造网客户服务支持

中心”及“焦点科技研究中心”的项目进度也相应延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项目总投资规模拟为

９

，

２１８．４０

万元 ，其中金额占比较大的部分为房屋购置 。公司上市后 ，恰逢中国房

地产市场的迅速升温期，各地房市水涨船高，按原计划投入已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为了回避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影响，公司暂缓

在各地分公司购置房产，转而通过租赁办公室的方式设立分公司。公司通过使用自有资金租用办公室或使用自有房产的方式

已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近

３０

个分支机构 ，已初步建成一个基本覆盖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的销售网络 ，同时 ，经过几年的不断改

善，各分支机构硬件配置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销售人员的培养和招聘也初见成效。因此，公司决定终止“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 ”

项目 ，以自有资金的方式继续推动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的建设。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为了更有效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保证其他募投项目的顺利进行 ，公司将 “中

国制造网销售渠道”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９

，

０７５．８２

万元全部投入 “焦点科技大厦 ”的建设 。上述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计新一站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实际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台湾子公司文笔网

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实际投资新台币

２．５

亿元，折合人民币

５

，

３２２．０４

万元。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香港全资子公司中国制造

网有限公司（

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进行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实际增资

１

，

４３０

万元。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

８００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４

，

９９３．２０

万元 ）投

资设立

Ｆｏｃ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ＵＳＡ

）

Ｉｎ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２００

万美

元对

Ｆｏｃ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ＵＳＡ

）

Ｉｎｃ．

追加投资，继续用于中美跨境贸易服务平台项目的建设。

２０１５

年，公司累计支付投资款共计

美元

２１５０

万元 （折合人民币

１３

，

９４１．３８

万元）。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投资设立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公司收到南京市金融发展办公室下发的 《中

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主发起人的招投标团队在本次南京市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招标活动中正式中标 。公司将尽快按

照相关政策要求，与其他发起人一起积极准备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建审批工作。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超募资金

５７６．５０

万元美元 ， 通过全资孙公司

Ｃｒｏｖ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对

ＤＯＢＡ

，

Ｉｎｃ．

（公司原名：

Ｔｒ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ＬＣ

）进行投资。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支付第一笔投资款

５５０

万美元 （折

合人民币

３

，

４９５．４１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公司取得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园

１１－１０２－０１９－００３

地块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面积为

３７

，

０６０．４０

平方米（约

５５．６

亩 ），使用期限

５０

年。为此公司将 “中国制造网电子商务平台升级 ”项目 、“中国制造网客户服务支持中

心”项目和“焦点科技研究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园

１１－１０２－１１６－００１

地块 （宁浦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１４４２Ｐ

号）变更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园

１１－１０２－０１９－００３

地块（宁浦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２２６７２Ｐ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５

亿

元的超募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授权有效期一年，自获股东大会（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审议批准后生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储于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四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

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

”

项目总投资规模拟为

９

，

２１８．４０

万元

，

其中金额占比较大的部分为房屋购置

。

公司上市后

，

恰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升温期

，

各地房市水涨船高

，

按原计划投入已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

为了回避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影响

，

公司暂缓在各地分公司购置房产

，

转而通过租赁办公室的方式设立分公

司

。

公司通过使用自有资金租用办公室或使用自有房产的方式已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近

３０

个分支机构

，

已

初步建成一个基本覆盖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的销售网络

，

同时

，

经过几年的不断改善

，

各分支机构硬件配置

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

销售人员的培养和招聘也初见成效

。

因此

，

公司决定终止

“

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

”

项目

，

以自有资金的方式继续推动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的建设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为了更有效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

保证其他募投项目的顺

利进行

，

公司拟将

“

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

”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９

，

０７５．８２

万元全部投入

“

焦点科技大厦

”

的建

设

。

上述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五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

》

等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

并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

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315� � �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0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焦点科技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有效期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起一

年内有效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

《

证券时报

》

的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本授权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到期

，

为保证募集资金使用的连续性

，

同时考虑到公司未来一年内的投

资需要

，

公司拟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的正常实施

。

详细情况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０１４

号

《

关于核准焦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９３８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为

４２

元

。

公司

共募集资金

１２３

，

３９６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９１１．９３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１８

，

４８４．０７

万元

。

该募集资金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全部到位

，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沪众会验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４０２５

号验

资报告审验确认

。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

并与保荐机构

、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

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根据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

“

中国制造网

电子商务平台升级

”、“

中国制造网销售渠道

”、“

中国制造网客户服务支持中心

”、“

焦点科技研究中心

”

四个

项目建设

，

共计

３１

，

２３７．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决定终止

“

中国制造网销售

渠道

”

项目

，

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合计

９

，

０７５．８２

万元全部投入其他几个募投项目建设

，

同时公司将追

加使用

３１

，

３０６．３７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

。

公司募投项目建设金额变更为

６２

，

５４３．３７

万

元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４２

，

２８２．９０

万元

（

其中包括募投项目使用

６

，

２３９．３９

万元

，

超募资金使用

３６

，

０４３．５１

万元

），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９８

，

２５０．１９

万元

（

其中包括募投项目未使用资金

２５

，

０００．６１

万元

，

有明确用途超募资金剩余

３１

，

３０６．３７

万元

，

无明确用途超募资金剩余

４１

，

９４３．２１

万元

）。

三

、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１

、

投资目的

为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２

、

投资额度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３

、

投资品种

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的品种为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发行主体可以不局限于商业银行

，

但投资

品种不涉及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第七章第一节 风险投资

》

的规定

，

风险较

低

，

收益明显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

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理财手

段

。

上述投资产品不得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

如适用

）

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

开立或注

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

，

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的正常实施

。

４

、

投资期限

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５

、

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选择

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

、

明确理财金额

、

期间

、

选择理财产品品种

、

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

由公司财务总监

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

四

、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

投资风险

：

（

１

）

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

２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

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

２

、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

１

）

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

（

２

）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

３

）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

（

４

）

独立董事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

５

）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

６

）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

五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

、

防范风险

、

谨慎投资

、

保值增值

”

的原则

，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

，

以不超过

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

２

、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

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六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

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并对公司的经营

、

财务

、

现

金流量和内控制度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

，

发表了如下意见

：

在保障资金安全

，

不影响募投项目及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安全性好

、

流动性高

的理财产品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资金收益

。

公司使用的超募资金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相关审批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并提交上述预案至

２０１５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

（

二

）

监事会意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

符合相关法规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

的规定

。

公司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及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

宜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提高

超募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５

亿元的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

，

查阅了超额募集资金使用的信息披露文件

、

董事会和

监事会关于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使用的议案文件

，

对其超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

必要性

、

有效性进行了

核查

。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１

、

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且需要股东大会批准后才能实施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

；

２

、

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

；

３

、

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

，

增加公司收益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其

使用是合理的

、

必要的

；

４

、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无异议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关于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

３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保荐意见

》。

特此公告

！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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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３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

时间

。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８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南京市高新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Ａ

座公司

１２Ｆ

柠檬树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６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

的参与度

，

审议上述

４

、

６

、

７

项议案时将对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

并及时公开披露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

证券时报

》

的相关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王永顺先生

、

朱利民先生

、

刘爱莲女士

、

耿强先生将向本次股东大会作

２０１５

年度工作述

职

，

本事项不需审议

。

三

、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２

）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

书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

３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

；

（

４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

（

５

）

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秘办公室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

南京市高新开发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Ａ

座

１２Ｆ

）

４

、

通讯地址

：

南京高新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Ａ

座

１２Ｆ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

：

２１００６１

传真

：

０２５－５８６９ ４３１７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

０２５－８６９９ １８６６

传真号码

：

０２５－５８６９ ４３１７

联 系 人

：

顾军 迟梦洁

通讯地址

：

南京市高新开发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Ａ

座

１２Ｆ

邮政编码

：

２１００６１

２

、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

、《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0日

附件一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３１５

２

、

投票简称

：

焦点投票

３

、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

１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

２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

５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

“

网络投票

”

或

“

投票

”

功能栏目

；

（

２

）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

３

）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

６

、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在投票当日

，“

焦点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

２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

“

总议案

”

的

（

总议案不包含累积投票议案

），

对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

申报价格

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股东大会上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议案的

（

即互斥议案

，

例如不同股东提出的有差异的年度分红

方案

），

不得设置总议案

，

并对议案互斥情形予以特别提示

。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

依此类推

。

如议案

２

为选举独立董事

，

则

２．０１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

，

２．０２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

依此类推

。

对于选举董事

、

监事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

，

如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选举

，

需设置为两个议案

，

如

议案

３

为选举独立董事

，

则

３．０１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

，

３．０２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

如议案

４

为选举非独立

董事

，

则

４．０１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

，

４．０２

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

依此类推

。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

委托价格

”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７．００

（

４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

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

“

委托数量

”

项

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如股东所投选

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

为有效投票

。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

６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３

：

００

，

结

束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３

：

００

。

２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证件号码

：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焦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

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

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

，

表决意见如下

：

委托人：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序号 委托事项

委托权限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１

、

如欲投赞成票

，

请在

“

赞成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

，

请在

“

反对

”

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2016年 4 月 20 日 星期三

B17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149�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6-030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

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

●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

一

、

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6

年

4

月

19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

2016

年

4

月

18

日

----2016

年

4

月

19

日

。

其中

，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上

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6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

公司

328

会议室

；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6．

会议主持人

：

副董事长程志堂先生

；

7．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出席了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等列席了会

议

；

8．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股票上

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

，

代表股份

92,

628,434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53.0426％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

代

表股份

88,118,434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50.4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

代表股份

4,51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5826％

。

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

人

，

代表股份

4,51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5826％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

代

表股份

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

代表股份

4,

51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5826％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

，

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

投票表决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审议通过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

《

2015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

《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股东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回避了表决

。

该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1,173,440

股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31,173,44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

《

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向金融机构借款合同及资产抵押融资

合同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

《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92,628,4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

4,51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

独立董事金宝长先生代表公司四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

，

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该报告对

2015

年度公司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

、

发表独立意见

、

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

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全文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金诚同达

（

西安

）

律师事务所张宏远律师及何锐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

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合法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有

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金诚同达

（

西安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0日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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